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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处置废旧物资怎样计算应交增值税

刘 敏

（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市铜山供电公司 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为了鼓励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旧货交易以及企业废旧物资的再利用，国家出台了按简易办法

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本文依据财税［2008］170号、财税［2009］9号文的有关规定，对企业常见的废旧物资处置涉及的税

收问题进行分类分析，以帮助企业财务人员熟练掌握税收政策，正确计算税金，避免税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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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企业的废旧物资主要有：固定资产修理拆下的废旧材料；

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以及存货报废清理回收的废料；固定资

产更新改造替换下来的废旧物资以及生产、修理过程中回收

的边角料等。不同类型的废旧物资处理所涉及的税收问题亦

不同。加之部分企业的税务会计人员对财税［2009］9号《关于

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文件精神掌握不准确，税金计算不正确，从而给企业带来

税收风险。现给出相关概念如下：

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是指企业根据财务会计制度已经

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

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2009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是指纳

税人 2009年 1月 1日以后（含 1月 1日，下同）实际发生，并取

得 2009年 1月 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 2008年

12月 31日前，已经签订固定资产购买合同，但增值税专用发

票于2009年1月1日后开具的，则不属于2009年1月1日以后

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不能够在2009年享受固定资产进

项税额抵扣的待遇。

另外，本文所提到的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不含企业已使

用过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根据税法规定，企业转让不

动产应交纳 5%的营业税）。本文中一般纳税人适用 17%增值

税率。

二、对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废旧物资处置所涉及的增值

税问题

1. 出售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替换下来的废旧物资。

（1）出售的自己使用过的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购进或

者自制的固定资产。依据为：财税［2009］9号文第二条第一

款，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得

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按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

减半征收增值税。

例 1：某供电公司 2012年 8月出售技术改造替换下来的

S7变压器一台，该设备是2008年10月投入使用，出售价款为

9 000元，试计算应缴纳增值税款（该公司 2008年 12月 31日

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

应纳增值税额=9 000÷（1+4%）×4%÷2=173.08（元）

需强调的是，适用上述按简易办法计算增值税额的销售

行为，依据国税函［2009］90号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只能开

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

制的固定资产（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属于税法规定的抵扣

范围）。依据为：财税［2008］17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第一款规

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

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例 2：某供电公司 2012年 8月出售技术改造替换下来的

S7变压器一台，该设备是 2009年 8月投入使用，出售价款为

9 000元，原值 15 000元，已提折旧 6 320元，试计算应缴纳增

值税款（该公司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

扣范围试点）。

应纳增值税额=9 000÷（1+17%）×17%=1 307.69（元）

值得注意的是：①上述出售固定资产若因未能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验证等

原因，导致购进或者自制投入使用时未能抵扣进项税额的，亦

不能按简易办法征税，仍需按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②上述出

售固定资产若是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则是指

2013年 8月 1日（含）以后购进并投入使用的，方可依此规定

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另外，财税［2013］37号文的附件2《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已明确，

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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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3）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替换下来的废旧物资拆除零部件

的处理。无论该固定资产是何时投入使用的，若将固定资产

拆除，拆下来的残料予以回收处置，收取的价款均应作为废

旧材料收入。依据为：财税［2009］9号文中第二条第一款规

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除固定资产以外的物品，

应当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例3：某供电公司2012年12月出售更新改造替换下来的

废旧物资零部件，收取价款10 000元，其中：旧变压器油及铜

芯8 000元，旧导线2 000元，试计算应缴纳增值税款？

应纳增值税额=10 000÷（1+17%）×17%=1 452.99（元）

2. 出售固定资产以及存货报废时清理回收的废料。依据

为财税［2009］9号文第二条第一款。

例 4：某公司出售给废品回收公司废旧电钻、油锯、办公

桌椅等物品，收取价款1 500元。试计算应缴纳增值税款。

应纳增值税额=1 500÷（1+17%）×17%=217.95（元）

3. 固定资产修理拆下的废旧材料。依据为财税［2009］9

号文第二条第一款。

例5：某公司出售废旧电杆一批，收取价款1 000元，废旧

电缆一批，收取价款2 000元。试计算应缴纳增值税款？

应纳增值税额=3 000÷（1+17%）×17%=435.90（元）

4. 生产、修理过程中回收的边料和下脚料。依据为财税

［2009］9号文第二条第一款。

例6：某公司出售其在生产、修理过程中回收的边料和下

脚料一批，收取价款5 000元。试计算应缴纳增值税款？

应纳增值税额=5 000÷（1+17%）×17%=726.50（元）

三、结论

企业处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一定要区分是2009年

1月1日之前还是之后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仅之前的不得抵

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才可按简易办法依4%税率

减半征收增值税（处置已使用过的征收消费税的摩托车、汽

车、游艇等固定资产则需区分是2013年8月1日之前还是之后

投入使用的）。无论何时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只要是处置废旧

残料一律作为废旧材料销售处理，按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所谓出售旧货仅指拍卖行、典当行等进行旧货交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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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财务软件自动转账功能

师银萍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 南京 211168）

【摘要】在会计中具有重复性、规律性的一类业务，会促使财务软件中自动转账功能的出现。如果能全面认识该功能并

熟练的运用账务处理过程中，则能简化和提高账务处理的进程和效率。本文在阐述自动转账功能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全面

分析了自动转账功能处理的会计业务类型，以及该功能在具体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

【关键词】自动转账 自动转账凭证 转账生成

一、自动转账功能介绍

自动转账功能就是先定义好相应业务生成记账凭证时

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摘要、会计科目、记账符号和金额来源

和计算方法，并形成一张模板凭证，然后在具体处理这些业

务时调用相应的模板凭证生成最终的记账凭证，其提高了凭

证的录入速度和准确率。

常用的财务软件中将自动转账功能分成了两类，第一类

是在账务处理模块中，为了辅助完成日常账务处理而存在的

内部自动转账功能，例如自动转账、结转损益、期末调汇和期

末结账等功能；第二类是在账务处理模块外的工资管理模块

和固定资产模块中的费用的计提和分配，所以也可以称之为

外部自动转账功能，例如工资费用的分配、计提折旧费用等。

二、自动转账功能的具体应用

由于外部自动转账功能和内部自动转账功能所涉及的

功能模块不相同，两种自动转账功能的具体使用过程也不相

同。下面以金蝶KIS标准版财务软件为例来具体介绍各项自

动转账功能的具体应用。

1. 工资费用的分配。工资费用分配是“工资管理”模块中

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核心的环节。当然该环节的顺利完成要

依赖于前面各环节基础工作的完整和准确，例如“工资项目”


